附件：

隆尧县应急管理系统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免罚情形
	适用条件

	1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规定，未履行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改）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首违免罚
	1.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2.首次违法；
3.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
4.未造成危害后果。

	2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向从业人员通报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改）第九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向从业人员通报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首违免罚
	1.一般行业首次违法
2.已采取安全技术措施、正在整改或已整改完成
3.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3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对未按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未定期组织演练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改）第九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定期组织生产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首违免罚
	1.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2.首次违法；

3.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
4.未造成危害后果。

	4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改）第九十九条第（五）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首违免罚
	1.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2.首次违法；

3.不包含从事特种作业、高空作业、有限空间作业、有毒有害作业、易燃易爆区域作业的人员；
4.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
5.未造成危害后果。

	5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改）第一百零一条第（四）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首违免罚
	1.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2.首次违法；
3.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

4.未造成危害后果。

	6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注册地址发生变更，但未按时限要求申请变更的处罚。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41号令，2017年3月6日第二次修订）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注册地址发生变更，未按规定时限提出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的，责令限期申请，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不罚
	1.实际厂址未发生变化；
2.在限定期限内申请变更；
3.未造成危害后果。

	7
	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注册地址发生变更，但未按时限要求申请变更的处罚。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57号令，根据2017年3月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9号修正）第三十九条规定：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注册地址发生变更，未按规定的时限提出安全使用许可证变更申请的，责令限期办理变更手续，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不罚
	1.实际厂址未发生变化；
2.在限定期限内办理变更手续；

3.未造成危害后果。

	8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注册地址发生变更，但未按时限要求申请变更的处罚。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55号令，根据2015年5月2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三十三条规定：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注册地址发生变更，未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变更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不罚
	1.实际厂址未发生变化；
2.在限定期限内申请变更；
3.未造成危害后果。

	9
	安全培训机构违反《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未建立人员培训档案或者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的处罚。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44号令，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3年8月29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3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5年5月29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0号第二次修正）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安全培训机构未建立培训档案或者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不罚
	1.在限定期限内建立完善培训档案；
2.未造成危害后果。

	9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时间少于有关标准规定的处罚。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44号令，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3年8月29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3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5年5月29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0号第二次修正）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时间少于有关标准规定的，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不罚
	1.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2.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

3.未造成危害后果。

	10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的处罚。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1月1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教育培训档案不符合要求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不罚
	1.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2.已建立培训档案（纸质、电子档案均可），但内容不完整；

3.在限定期限内完善档案；
4.未造成危害后果。

	11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未遵守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安全操作规程的处罚。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1月1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本单位规章制度或者安全操作规程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不罚
	1.首次违法；

2.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且依据本单位安全规章制度处理到位的；

3.未造成危害后果。


备注：

1.《清单》中所称“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是指除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

2.《清单》中所称“初次违法”是指生产经营单位的该项违法行为自本清单正式施行之日起第一次被省、市、县应急管理部门执法人员发现。

3.《清单》中所称“未造成危害后果”是指没有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任何的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后果。

4.《清单》中所称“在限定期限内”是指执法检查人员对违法行为给出的整改时限。

5.《清单》中所称“高空作业”、“有限空间作业”、“有毒有害作业”、“易燃易爆区域作业”是指生产经营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标准，通过风险评估确定的作业情形。

6.《清单》中所称“特种作业”是指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特种作业人员。
